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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

独立董事王焕军先生、张巍松先生、吴野先生及非独立董事车汉澍先生、刘德举

先生共同提交的《独立董事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督促函》（以下简称“《督促函》”）。

一、《督促函》具体内容

“鉴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导致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局审计委员

会成员，我们对此事项予以高度关注。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的监督

职责，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现向公司董

事局及管理层提出如下督促要求：

（一）深刻反思内控缺陷，压实整改主体责任

公司必须正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指出的重大缺陷，深刻反思在制度建设、

业务流程及决策审批等关键环节的漏洞。我们督促公司立即压实整改主体责任，

梳理并修订对外财务资助、融资、担保等内控制度，优化业务审批流程，强化决

策机制的合规性与严肃性，从源头上堵塞管理漏洞，坚决杜绝类似违规事项再次

发生。此外，必须优化重大事项的信息传递与上报机制，确保部门之间的信息流

转通畅，杜绝因信息传递偏差导致的审议程序缺失。

（二）完成整改核查工作，披露整改报告

公司应尽快推进各项整改措施的实质性落地，确保整改措施执行到位、缺陷

彻底消除。我们督促公司尽快组织内部核查，对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形



成整改报告，说明整改措施、完成进度及后续安排，并尽快对外披露专项整改报

告，向市场及投资者传递公司的整改成效与内控改善情况。

（三）依法履行审议程序，严格规范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尽快完成对外财务资助及担保事项的股东会追认审议，确保程序合法合

规。同时，在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至少每月披露一次相关事项的整改进展及风险提示

公告，切实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

（四）统筹经营与合规管理，保障公司持续稳健运行

公司在全力推进内控整改的同时，必须妥善处理好合规整改与业务发展的关

系。我们督促公司坚持统筹兼顾，保障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切实维护

公司正常经营秩序、现金流安全与偿债能力的稳定。努力提升经营效益与现金流

质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以稳健的经营业绩提振市场信心，推动公司实现高

质量、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五）积极沟通撤销风险警示，维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需建立健全内部监督长效机制，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

部控制，管理层需全力以赴推进整改工作，确保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审计中不再出现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情形，并在满足条件后第一时间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在此期间，我们督促管理层做好与监

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投资者的沟通解释工作。

请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认真落实上述督促事项。我们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

进展情况，督促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推动公司尽快消

除内控否定意见影响，早日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收到《督促函》后高度重视，将认真落实独立董事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的督促函要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